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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六二三號解釋  

 

  不同意見書                           大法官  林子儀 

 

緣聲請人蕭○煒、高○洋、姜○輝為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案件，王○傑為妨害風化案件，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

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有牴觸憲法第十一

條及第二十三條等規定之疑義，分別先後向本院提出解釋憲法之

聲請；另臺灣高雄少年法院法官何明晃為審理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案件，亦認其所應適用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二十九條規定有相同牴觸憲法之疑義，乃聲請本院解釋憲法。本

院大法官茲就上開聲請案件併案審查系爭規定有無違反上開憲法

規定之意旨，而作成本號解釋。 

多數意見以目的限縮解釋之方法，將系爭規定適用之範圍予

以限縮，而認系爭規定尚無與憲法牴觸。然本席認為系爭規定即

使採取目的限縮之解釋方法限縮該條適用之範圍，系爭規定仍不

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牴觸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

而屬違憲之規定。爰提不同意見書如下： 

一、兒童及少年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之目的與實際執行產生

落差現象之檢討。 

維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與發展健全人格之機會，為國家對

國民之基本保護義務。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任何非法之性活

動，更為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國家應有積極建立制度之保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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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係為防制、消弭以兒童少年為性

交易對象事件而制定（同條例第一條參照），對於維護兒童及少

年身心健全發展與基本權利之維護，誠屬重要規範。而同條例第

二十九條規定：「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

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

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其立法意旨係在阻斷兒童及少年接

收以性作為交易客體之訊息，進而防制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的發

生。係為維護重大法益所制定，目的自屬正當，而毋庸細究。本

案所爭議者，乃在該條規定之手段（包括經由法定構成要件所規

範禁止之行為與對其之處罰）是否因規範過廣而將不應予以處罰

之行為予以處罰，是否因對違反本條規定者之處罰過重，而不符

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 

本案聲請人之一，何明晃法官為臺灣高雄少年法院法官，以

保護兒童及少年為職責，如從目前我國現實社會仍有雛妓存在之

事實，兒童及少年遭性剝削之情形嚴重，從儘可能讓系爭規定發

揮保護兒童及少年之功能著眼，應會支持系爭規定之手段才是。

何以其仍主張系爭規定違憲，而聲請本院解釋，自有深究之必要。

何明晃法官於其聲請書中，從實務運作結果分析，系爭規定含有

諸多規範上之疑義，包括：(1)系爭規定立意雖善，然因刑法規定

有其特性與限制，若未謹慎使用，將反受其害，未必能夠達成立

法目的。(2)由於系爭規定之立法技術不當，間接導致許多員警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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輒運用公權力，專注在網路聊天室或網站中，以守株待兔或引誘

方式，將一時好奇之訊息張貼者加以逮捕、移送，其中不乏涉世

未深之少年，而真正有意規避者，則往往逍遙法外，長此以往，

反使犯罪偵查發生排擠作用，對於社會秩序之維護助益有限。(3)

司法實務對此類案件多判處短期自由刑，再予易科罰金或給予緩

刑之宣告，如此，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亦伴隨而至。(4)系爭規定有

違反憲法上之比例原則，及牴觸憲法所保障之言論自由等。1 

上述質疑之部分原因應係屬執行不當或解釋適用法律不當所

生之問題，諸如警察業績考核制度所造就之執法文化，或者法院

於具體適用系爭規定之際，僅著眼於客觀構成要件之合致，未能

衡諸系爭條例之整體立法意旨而為判決等因素。凡此，當非司法

釋憲所能管轄及解決之問題。惟若係因法律規定不明確所致，則

本案應予重視並予審查。 

且若由違反系爭規定案件裁判結果之實際統計數據來看，2 不

僅以該法處罰以營利為目的而媒介性交易之案件數極低，3 絕大多

                                     
1 請參見何明晃法官聲請釋憲書，「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在此段文字中，何法官並引用其聲請書

之附件中，之附件一：臺灣高雄少年法院九十年度∼九十二年度（一月至十二月）、九十三年度（一月

至十月）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經警方移送之少調字案件裁判結果統計表、

與附件二：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九十二年度（一月至十二月）、九十三年度（一月至九月）因違反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遭起訴之裁判案號、判決結果（判決主文）統計表，以為其論述之

佐證。又何明晃法官聲請書，同時亦主張系爭規定牴觸憲法所保障之工作權而違憲。惟其就該部分之論

述，僅簡略言及系爭規定間接造成人民工作權或職業自由之限制，尚難謂已提出客觀形成確信系爭規定

為違憲之具體理由，無從為實體審查，多數意見因此就該部分即未予審理。 
2 因時間短促，本席僅能以所蒐集之 94年度與 95年度之案件統計為例。 
3 95年度台北地方法院判決違反系爭規定之有罪案件共 125件，其中以該方法媒介性交易而營利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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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案件所處罰之對象僅止於單純刊登訊息之行為，且判決有罪

案件中，宣告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者為最大宗，大多又得易科罰

金及同時宣告緩刑，4 司法實務運作結果的確相當程度地反映了如

前開何明晃法官所言之系爭規定本身之缺陷，亦即立法者對於系

爭條文所規範之行為而給予的評價（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並未獲法院實務之認同，二者之間

存有極大的落差；而伴隨著大量短期自由刑的宣告，刑罰之威嚴

亦有減損之可能與危險。而法院實務所以會對此類案件多判處短

期自由刑，再予易科罰金或給予緩刑之宣告，應係法官認系爭規

定所規定之刑罰與實際違反該條規定行為之處罰，並不相當所

致。而刑、責之不相當，即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規定之比例原則

有違，而有違憲之可能。 

 

                                                                                                                  
僅有 1件，同年度桃園地方法院有罪案件為 112件，其中媒介性交易而營利之案件為 4件。 
4 94至 95年間全國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審違反系爭規定之裁判結果統計如下（資料來源：本院統計處）： 

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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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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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702 656 652 643 5 4 4 0 21 6 2 3 10 2 0 1 384 648

95 802 765 762 753 7 2 3 0 26 2 1 2 3 2 1 0 380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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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數意見雖以目的限縮解釋之方法，將系爭規定適用之範圍

予以限縮，系爭規定仍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而與憲

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有所牴觸。 

多數意見認系爭規定以目的限縮解釋之方法，將系爭規定適

用之範圍予以限縮，系爭規定即不牴觸憲法。故多數意見主張「行

為人所傳布之訊息如非以兒童少年性交易或促使其為性交易為內

容，且已採取必要之隔絕措施，使其訊息之接收人僅限於十八歲

以上之人者，即不在該條規定規範範圍之內。」然本席認為系爭

規定即使採取目的限縮之解釋方法限縮該條適用之範圍，系爭規

定仍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牴觸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

意旨，而屬違憲之規定。 

 

（一）多數意見雖採目的限縮之解釋方法，限縮系爭規定之適用

範圍，惟其解釋並未減少對言論自由之限制。 

    按系爭規定之文字內容為「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

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

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暫且不論該條規定是否

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亦不論立法者立法技術是否妥當，就該條

文義解釋，其所擬規範者係任何人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

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促

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之行為；條文規定之「引誘、媒介、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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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屬立法者就所欲規範之「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行為態樣例示。

而多數意見認該條係「以科處刑罰之方式，限制人民傳布任何以

兒童少年性交易或促使其為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或向兒童少年

或不特定年齡之多數人，傳布足以促使一般人為性交易之訊息」。

是依其解釋，系爭規定在規範以下三種類型之言論或行為：(1) 傳

布任何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2)促使兒童及少年為

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及 (3) 向兒童少年或不特定年齡之多數

人，傳布足以促使一般人為性交易之訊息。準此，則於上述第一

種類型言論之情形，多數意見應認為任何人只要「傳布任何以兒

童及少年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即屬足以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

息，而得以系爭規定處罰之。 

惟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與足以促使一般人為

性交易之間並不具有必然性，若未同時強調該訊息尚須係「足以

使人為性交易」者，則依據多數意見解釋之結果，系爭規定之規

範範圍即有過廣之嫌。雖然多數意見於解釋理由書中，言及「其

他描述性交易或有關性交易研究之言論，並非直接促成使人為性

交或猥褻行為，無論是否因而獲取經濟利益，皆不屬於促使人為

性交易之訊息，自不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九條規

範之範圍」，然其意旨並非清楚。即使所言之「其他描述性交易

或有關性交易研究之言論」，包括描述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或有關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研究之言論在內，仍有相當多其他類型言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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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排除於不適用系爭規定之範圍，例如文學、政治主張等類型5。

是多數意見對系爭條文之解釋，因認「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為內

容之訊息」屬系爭規定所規範之範圍，凡符合此一要件者，不論

是否引起促使人為性交易之危險，即構成系爭規定處罰之對象，

則其結果無疑反而擴大對言論自由之限制，並違反憲法保障言論

自由之意旨。6 

 

（二）系爭規定雖經多數意見採目的限縮之解釋方法，限縮其適

用範圍，仍不符法律明確性原則。 

基於法治原則，涉及限制人民權利之法律，應符合法律明確

性原則，以確保法律具有預先告知之要件，使受規範者對法律有

預見可能性。而刑罰係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且動輒剝奪人民生

命、自由及財產權利之制裁手段，自應以嚴格之標準要求其規範

                                     
5 例如肯認十六歲以上之人即應有決定是否從事性交易之自由、主張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應予合法化之政治

主張，或如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為內容之小說或藝術創作等。 
6 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目的之一，即在允許人民得以經由自由之言論，對現行制度提出批評檢討，進而獲

取社會多數支持，俾能以符合民主程序之方式，達到變革之目標。如有主張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應予合法

化之言論或主張，雖與目前法律規範者不符，其主張與直接促使人（包括兒童及少年）性交易之言論仍

有不同，應給予表達及促成公眾討論之空間。 

  又多數意見於解釋理由書中謂：「惟檢察官以行為人違反上開法律規定而對之起訴所舉證之事實，行

為人如抗辯爭執其不真實，並證明其所傳布之訊息，並非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或促使其為性交易為內容，

且已採取必要之隔絕措施，使其訊息之接收人僅限於十八歲以上之人者，即不具有使兒童及少年為性交

易對象之危險，自不屬該條規定規範之範圍。」僅排除傳布非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且已

採取必要隔絕措施，使兒童及少年無以接收該訊息之情形，是傳布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者，

其仍無法透過證明並無促使他人為性交易之主觀意圖，或證明傳布該等訊息並不會造成促使他人為性交

易之危險，而免於系爭規定之刑罰。如此，亦與系爭規定文義解釋及立法意旨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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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之明確性，此即「罪刑法定主義」作為刑法規範基本原則之

根本意義所在，本院釋字第五二二號解釋對此已有明確闡釋。7 

系爭規定雖經多數意見限縮其適用範圍，惟其規定仍以「足

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為構成要件，其中

所謂「『足以』引誘、媒介、暗示」與「促使」等語，係立法者

基於社會生活事實複雜性與立法技術之考量，而運用不確定法律

概念作為規範方式。惟不確定法律概念之使用，須符合意義非難

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等

要求，始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此係本院一向之見解，迭經解

釋在案。從文義解釋而言，系爭條文中「引誘、媒介、暗示」皆

係達成「促使」之手段類型，因此，系爭規定所欲規範之行為，

係傳布足以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然而，所謂「足以促使」之

意涵究何所指，有無客觀、一致之認定標準，不僅一般人難以明

確掌握，即使司法實務亦常有將凡與性交易可能有關之言論，即

認係屬於「足以引誘、媒介、暗示」而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言論，

而以系爭規定予以處罰之例，致人民有關性交易言論動輒得咎。

是依系爭規定，何種與性交易有關之言論屬該規定所規範之範

圍，非受規範者所得具體預見，不符法律明確性原則。且司法實

務對於構成要件合致之解釋寬嚴不一，雖未必有執法不公或濫權

之情事，仍徒增法官在認事用法上的分歧與困擾。 

法律明確性之要求同時亦在維護法律之安定性，並防止執法

                                     
7 參見本院釋字第六一七號解釋，本席所提之部分不同意見書，有關檢討法律明性原則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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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恣意曲解法律而有執法不公之濫權情形，此亦為正當法律程序

所要求。若法律規定不夠明確，最顯而易見之後果即為漫無標準

之執法。 

從本件釋憲聲請書中所提出之分析，可以發現系爭規定確已

在實務運作上出現任意性執法之流弊，致受處罰者多為涉世未深

之少年，而專業之色情業者，卻往往逍遙法外。此等流弊，乃基

層執法單位為求表面成效選擇性執法之後果。而該條之文義不

清，正是助長此等現象之主因之一。而法院實務對此類案件多判

處短期自由刑，再予易科罰金或緩刑宣告之現象，亦顯示法院即

使對被告之行為是否應科與刑罰有所懷疑，卻礙於系爭條文之涵

攝範圍寬廣，故以輕刑之方式處理。是從實務執行情形，即可佐

證系爭規定不符法律明確性原則，而屬違憲之規定。 

又若欲以法律限制言論自由，則尚須慮及對於公民社會一般

言論所造成之效果。網際網路之開放特性，早已使其成為一般庶

民對公眾事務發言之最佳管道，原為民主社會不可多得之言論平

台。但正因其開放之特性，使言論之發生原點與最終之接受者之

間，存在多元且多層次之中介傳播者，例如學校之各級單位，網

路聊天室之站長、室長，討論區之站長、版主等等。此等中介傳

播者多數不僅缺乏法律專業知識，亦無傳統媒體編審人員之經

驗。則在從事司法實務之人業已對系爭條文之解釋發生強烈疑義

之際，又如何期待上述中介傳播者得以毫無刑責相繩可能之疑

慮，而不進行過度之言論監控？此等寒蟬效應，有悖於健全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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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發展之精神，實非吾人所樂見。 

 

(三) 系爭規定雖經多數意見以目的限縮之解釋方法，限縮其適用

範圍，於法律規範之體系正義，仍有未符。 

刑罰係國家最嚴峻的權力作用，因而不免具有制裁、嚇阻犯

罪之形象，惟刑罰本身並非即為目的，刑法第一要義不在於炫示

其威嚴，而在彰顯法律所承認並加以保護的利益。法益之保護才

是刑法存在目的，就侵害法益行為予以處罰，刑罰始具正當性。8惟

對侵害法益行為之刑度，應依法益受侵害程度之差異而有區別；

故刑法規範應以法益侵害之密度為基準，對侵害法益之行為給予

適當之評價。是就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規範體系而言，

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八條規定之要件包括對未滿十六歲或未滿十

八歲之人為性交易、性交或猥褻之行為，在文義解釋上，該等規

定均係針對侵害未滿十六歲或未滿十八歲之個人利益而為處罰，

為保護個人法益之刑罰規定；但系爭第二十九條規定之要件並無

年齡身分上的限制，從此一差異性出發，明顯得知系爭規定所欲

規範者，並非侵害特定兒童或少年個人利益之行為，而是助長性

交易風氣之行為，將對不特定兒童及少年之個人利益造成侵害之

危險。9立法者就系爭規定所欲防範之危險，規定了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之刑度；然若將之與同條

                                     
8 參見蘇俊雄，《刑法總論 I》，1998年 3月修正再版，頁 5-6。 
9 參見黃榮堅，〈今夜你寂寞嗎？〉，月旦法學雜誌第 42期，1998年 11月，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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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二十二條所規定之與兒童少年性交易實害犯相較，該條第二

項規定十八歲以上之人與十六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易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十萬元以下罰金，二者

相較，明顯可知系爭規定之刑度遠高於前開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因刑度規定與法益侵害程度實為一體兩面的關係，於上開規

定，立法者所為法益侵害及行為評價之權衡，顯係認為形成危險

比發生實害更具有法益侵害性，致於處罰規定有如此之評價。其

結果法益衡平考量上輕重失序，有違體系正義。10是以，即便多數

意見以目的限縮之解釋方法，限縮系爭規定之適用範圍，但仍無

法解決系爭規定在法益保護上之不均衡，以及所形成之個別立法

與整體法律體系規範間之衝突，若要嚴格貫徹立法者在系爭規定

所預設之行為評價，勢必將造成因法益權衡失序所導致之不平等

現象。11 

 

（四）在目前可行的資訊科技下，為阻斷兒童及少年接收以性交

易為內容之訊息，不分傳布媒介之特性或類型，一律以刑罰處罰

                                     
10 又以刑法第二三一條之規定為例，該條規定：「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

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該條規定

所適用之範圍係以結果發生為必要，然而系爭規定之法定有期徒刑刑度卻與之相同，甚至併科罰金之金

額亦為該條規定之十倍。 
11 系爭規定於實務運作上大多皆以重罪輕判的結果收場，以 94及 95年度全國地方法院刑事第一審違反

系爭規定案件之裁判結果為例，判決科處有期徒刑六月以下者，佔宣告有罪案件之 99％以上，最重亦未

有宣告逾二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者（請參見前揭註 4之統計資料）。換言之，絕大多數承審法官均認為此

類案件並不足以科處二年以上之徒刑，更遑論五年有期徒刑之法定刑度。而法官之普遍判斷情形實際上

反映了均衡考量法益侵害性之結果，也證明了立法者於系爭規定所為之評價實與體系正義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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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限制人民傳布任何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或促使其為性交易內容

之訊息，並非合於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侵害較少之必要手

段。 

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係在阻斷兒童及少年接收以性作為交易

客體之訊息，進而防制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的發生。惟兒童與少年

之所以會認知性交易之存在，並非僅有系爭規定所擬禁止之表意

行為一途。故以系爭規定處罰禁止該表意行為，並無法完全阻斷

兒童及少年接收以性作為交易客體之訊息。況以阻斷兒童及少年

接收以性作為交易客體之訊息，作為防制兒童及少年性交易發生

之手段，係採取使其無知之消極方法，彷彿只有置兒童及少年於

完全摒除以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的無毒無菌空間，才可使兒童及

少年在性心理、性觀念上的成熟度獲得建立。再者，兒童及少年

對於性觀念的認知程度，隨年齡、個別心智發展狀況而有不同，

對於以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的理解及可能所受影響亦然，但系爭

規定並未慮及此一差異性，而將全體兒童及少年劃一看待。是以

立法者於系爭規定所採手段，並非適當之治標手段，更遑論屬於

治本之方法。即使認為立法者對於達成目的之手段，應採取積極

教育或消極防止之方法，司法釋憲者原則上不應質疑其合憲性；

惟肯認立法者得採取消極防止之手段，仍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之比例原則。 

姑且不論系爭規定所為刑、責不相當之規範，不符比例原則

之要求，就手段而言，在目前可行的資訊科技下，為阻斷兒童及



 13 

少年接收以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對於傳布媒介之特性或類型不

加以區分，一律以刑罰處罰及限制人民傳布任何以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或此使其為性交易內容之訊息，亦非合於憲法第二十三條比

例原則之侵害較少之必要手段。多數意見於解釋文末段言及「電

子訊號、電腦網路與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等其他媒體之

資訊取得方式尚有不同，如可嚴格區分其閱聽對象並建立分級管

理制度，應由主管機關衡酌科技之發展，依比例原則隨時檢討修

正」。是多數意見對於利用電子訊號或電腦網路散布或取得以性

交易為內容之訊息，應與利用傳統媒介散布或取得者，異其管制

方式，已有認識。且依多數意見之解釋，若目前科技發展，已有

可行之資訊科技，得以防止兒童及少年經由電腦網路接收或取得

以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而不須採取以刑罰處罰之方法直接禁止

使用電腦網路散布以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時，立法者即須檢討修

正目前規定所採取之手段，否則即有違比例原則之可能。多數意

見此種見解，本席完全支持。惟本席與多數意見不同者即在，目

前可行之資訊科技是否已達系爭規定必須作檢討修正之程度，有

不同之認識。 

本席認為依目前可行之資訊科技，就電腦網路的使用而言，

已經存有不必採取以刑罰處罰方法禁止散布以性交易為內容之訊

息，仍能防止兒童及少年接收或取得該類訊息之方法。例如政府

已推動網站與電腦遊戲內容分級制度，家長、學校可藉由具內容

過濾與辨識功能之軟硬體設備，代兒童及少年選擇適宜其接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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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訊；又如透過數位憑證與個人身份資料庫的結合，可使網

站或資訊論壇的經營管理者確認參與者之身分，藉以建構會員制

模式，而非不特定人所能任意進出之的封閉型訊息交換平台，如

此可阻絕兒童及少年因加入該平台而接觸到不適宜其年齡的資

訊。以上僅略舉二例，均為現行資訊科技已證明確實可行之方案，

即可有效地防止兒童及少年接收或取得以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

故就電腦網路的使用而言，既存有侵害較小手段可供選擇，則採

取系爭規定所選擇之手段即並非符合比例原則之必要手段。 

目前電腦網路之利用已相當普及，其低成本之特性，利用電

腦網路而傳布或接收以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已成為主要態樣。

於此情形，即應定期要求立法者檢討修正系爭規定，妥善利用現

有之資訊科技擬定侵害較小之手段，方屬正途。而立法者為有效

管理兒童及少年接收或取得以性交易為內容之訊息，實際要如何

結合與運用目前已存之資訊科技，作為管制之手段，亦須審慎為

之，以避免利用科技所可能引致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之弊。 

又多數意見主張「檢察官以行為人違反上開法律規定而對之

起訴所舉證之事實，行為人如抗辯爭執其不真實，並證明其所傳

布之訊息，並非以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或促使其為性交易為內容，

且已採取必要之隔絕措施，使其訊息之接收人僅限於十八歲以上

之人者，即不具有使兒童及少年為性交易對象之危險，自不屬該

條規定規範之範圍。」是否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本席贊同許宗力

大法官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就此部分所表示之意見，併此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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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